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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各单位：

　　为了加强我校仪器设备维修的管理，搞好仪器设备的维修和

保养工作，使仪器设备经常处于完好可用状态，延长其使用寿

命，挖掘潜力、节约经费、提高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率，保障教

学、科研、行政管理和后勤服务工作任务的完成，根据《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办法》、《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存量资产

管理办法》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后勤集团服务内容与经费界定

及考核标准的暂行规定》等有关文件规定，特制定《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仪器设备维修管理办法》。请各单位遵照执行。

    附件：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仪器设备维修申请表

　　　　　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仪器设备维修验收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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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我校仪器设备维修的管理，搞好仪器设

备的维修和保养工作,使仪器设备经常处于完好可用状态，延

长其使用寿命，挖掘潜力、节约经费、提高仪器设备的使用效

率,更好地为教学科研服务,保障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和后勤

服务工作任务的完成，根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有资产管理

办法》、《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存量资产管理办法》和《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后勤集团服务内容与经费界定及考核标准的暂行规

定》等有关文件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仪器设备,系指用学校资金购买的、

供给学校教学、科研、行政和后勤等部门使用、并在学校资产

管理处入账、办理固定资产手续的仪器、仪表、设备、设施。

主要包括：

　　１.办公仪器设备如计算机、打印机、传真机、复印机、

一体化机、投影仪等；



　　２.多媒体教室仪器设备如投影仪、中控设备、功放及音

箱等；

　　３.网络设备；

　　４.各学院实验室仪器设备；

　　５.医疗仪器设备；

　　６.各教学科研部门使用的空调机（含中央空调机）；

　　７.电梯；

　　８.安防监控及消防仪器设备和设施；

　　９.学校文件规定需由学校出资维修的其他后勤服务设备

和设施。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仪器设备维修包括：

　　1.在免费保修期内不能正常使用的仪器设备的维修；

　　2.在免费保修期内能正常或基本正常使用的仪器设备(如

中央空调、电梯、安防监控及消防设备和设施)的日常维护和

保养。

　　3.超过免费保修期不能正常使用的仪器设备的维修；

　　4.超过免费保修期但能基本正常使用的仪器设备（如中央

空调、电梯、安防监控及消防设备和设施）的日常维护和保

养。

　　第四条　以下情况不属于设备维修内容，其费用也不从维

修专项经费中列支：

　　1.复印机载体、刮板、硒鼓、炭粉的更换；

　　2.激光传真机、激光打印机硒鼓、炭粉的更换及其他类型

传真机、打印机耗材的更换；

　　3.移动硬盘及U盘的配备；



　　4.其他由维修管理单位认为不属于设备维修内容的部件维

修与更换。

　　第五条　资产管理处、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后勤管理处、

保卫部（处）为学校仪器设备的维修管理单位。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六条　资产管理处负责以下设备的维修及维护保养：

　　1.办公用仪器设备；

　　2.医疗用仪器设备；

　　3.除中央空调机以外的空调机如窗机、柜机、挂机等。

　　第七条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主要负责以下设备的维修及维

护保养：

　　1.网络设备；

　　2.各学院实验室仪器设备；

　　3.教室多媒体仪器设备。

　　第八条　后勤管理处负责以下设备的维修及维护保养：

　　1.中央空调机；

　　2.电梯；

　　3.学校文件规定需由学校出资维修的其他后勤服务设备和

设施。

　　第九条　保卫部(处)负责以下设备的维修及维护保养：

　　安防及消防设施和设备。

　　第十条　在保修期内的设备维修及维护保养由项目管理单

位负责，所需经费从设备质保金中开支或由项目实施单位自行

解决。



第三章　报修程序

　　第十一条　仪器设备出现故障后，先由使用或管理单位

（以下简称使用单位）进行排除，如确实无法排除故障，则由

单位填写《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仪器设备维修申请表》（大型维

修还需要专题书面报告），经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后，报维修管理单位。

　　第十二条　维修管理单位收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仪器设

备维修申请表》后，应及时查明是否在保修期内，若在保修期

内的非人为事故，则尽快与供货方联系维修或索赔；若超出保

修期，则报维修管理单位分管领导直至学校主管领导审批后安

排维修。

　　第十三条　对非正常使用损坏的仪器设备，使用单位在根

据学校规定提出对当事人进行处理的同时，按上述程序报修。

第四章　维修管理

　　第十四条　使用单位应加强维修现场的管理，对于隐蔽零

部件的维修和更换，必须做好现场签证工作。对于被更换的零

部件，不得让承修单位（人员）带离现场，而应暂时保管在使

用单位，由使用单位集中交资产管理处处置。

　　第十五条　维修后，由使用单位进行验收，使用单位应认

真填写《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仪器设备维修验收单》,该《验收

单》作为维修费用签字报销的重要依据。

　　第十六条　维修管理单位应做好仪器设备维修内容、维修

结果和维修经费的登记工作。



第五章　承修单位（人员）的确定

　　第十七条　承修单位（人员）的确定可以采取以下方式进

行：

　　1.一般情况下,由各品牌仪器设备的售后服务部门进行；

　　2.对无法找到仪器设备售后服务部门的，由维修管理单位

通过一定程序，采用招（邀）标方式确定有维修技术力量的单

位（人员）进行，该单位一经确定,服务期一般为一年。

　　第十八条　为了保证中央空调、电梯、安防与消防设施和

设备正常使用，延长其使用寿命，必须对上述设备进行日常维

护和保养，对从事此类设备维护和保养单位的确定可采取以下

方式进行：

　　1.由维修管理单位通过一定的程序，采用招（邀）标的方

式确定；

　　2.由维修管理单位会同使用单位，选择曾经或正在从事我

校上述设备维护与保养且价格合理、服务到位、信誉良好、技

术全面的单位（人员）进行。

　　第十九条　因政府主管部门要求的锅炉大修，其维修单位

由后勤集团膳食服务中心通过一定的方式选定维修单位（人

员），经后勤集团同意后，报维修管理单位备案。

　　第二十条　维修管理单位应建立承修单位（人员）信息

库,承修单位（人员）的资质、信誉、服务态度、服务质量、

报价、响应及修复时间承诺等因素应成为该信息库的基本内

容，根据资质情况和用户反映，形成“优进劣退”的机制。



第六章　审批权限

　　第二十一条　所有因不能正常使用而申请维修的项目，应

合理预计维修费用，根据费用预算按以下情况审批：

　　1.单项维修经费＜2000元或批量维修经费＜5000元的，由

维修管理单位分管负责人审批；

　　2.单项维修经费≥2000元但＜20000元或批量维修经费

≥5000元但＜30000元的，由维修管理单位主要负责人审批；

　　3.单项维修经费≥20000元但＜50000元或批量维修经费

≥30000元但＜80000元的，由维修管理单位分管校领导审批；

　　4.单项维修经费≥50000元或批量维修经费≥80000元的，

报校务会研究决定，由分管校领导审批。

　　第二十二条　中央空调、电梯、安防与消防设备和设施的

日常维护与保养，应与维保单位签定合同,根据合同金额，按

以下情况审批（含电梯年检费用）：

　　1.单台（套）设备年度维保费用＜20000元或批量设备维

保费用＜30000元的，由维修管理单位分管负责人审批；

　　2.单台（套）设备年度维保费用≥20000元但＜50000元或

批量设备维保费用≥30000元但＜100000元的，由维修管理单

位主要负责人审批；

　　3.单台（套）设备年度维保费用≥50000元但＜80000元或

批量设备维保费用≥100000元但＜150000元的，由维修管理单

位分管校领导审批；

　　4.单台（套）设备年度维保费用≥80000元或批量设备维

保费用≥150000元的，报校务会研究决定，由分管校领导审

批。



　　第二十三条　因政府主管部门要求的锅炉大修，按第二十

一条办理。

　　第二十四条　除投影仪的灯泡更换外，费用≥2000元的修

理项目,必须由仪器设备管理或使用单位出具书面报告（加盖

公章），并由所在单位负责人签署意见后，按上述规定审批。

第七章　经费来源

　　第二十五条　学校财务处每年根据仪器设备维修支出的常

年数据，并充分听取维修管理单位意见，合理核定维修专项定

额。该专项定额由维修管理单位控制使用。

　　第二十六条　如因重大政策变化，导致实际支出超过维修

专项定额时，由维修管理单位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追加经费的计

划，报财务处审核后追加，以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转。

第八章　费用的报销

　　第二十七条　报销的程序：所有的维修项目，由承修单位

（人员）开出发票，经仪器设备管理或使用单位经办人、负责

人签字后，连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仪器设备维修申请表》

（或维修报告）一起交维修管理单位经办人，维修管理单位经

办人审核签字后，按审批权限送有关负责人签字后报销。

　　第二十八条　费用的报销时间：小型维修项目于每月月底

报销，大型维修项目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办理报销。

第九章　资料归档

　　第二十九条　维修管理单位应做好仪器设备维修项目资料



的归档工作，其内容包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仪器设备维修

申请表》原件(或申请维修的报告复印件)、维修记录、合同复

印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仪器设备维修验收单》。

　　第三十条　维修资料应按月或按季度整理归档。

第十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6年8月1日起施行。


